
信丰县“2·19”一般触电事故调查报告

2022年2月19日15时40分许，江西龙祥活动板房有限公司在信丰县小江镇罗结村吊装活动板房过程中发生触电事故，造成1人死亡。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和赣州市安委会《关于全力做好道路交通等重点行业领域

安全防范工作的紧急通知》（赣市安〔2022〕1号）“从1月22日开始至全国两会结束，对发生一般安全生产事故的一律实行提级调查”要求，2月23

日，赣州市人民政府成立了信丰县“2·19”一般触电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事故调查组由赣州市应急管理局为组长单位，信丰县人民政

府为副组长单位，赣州市住建局、赣州市发改委、赣州市公安局、赣州市总工会为成员，邀请赣州市纪委监委派员参加。

事故调查组坚持“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验、调查取证、综合分析讨论，查明了事故

发生经过、原因、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针对事故暴露出的问题，

提出了防范整改措施建议。

经事故调查组调查认定，信丰县“2·19”一般触电事故是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一、事故相关情况

（一）事故单位基本情况。江西龙祥活动板房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赖长珠，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公司成立于2019年

02月01日，营业期限：2019年02月01日至2059年01月31日，住所：江西省赣州市赣县区茅店镇义源村老屋组，注册资本：200万元。经营范围：活

动板房、钢结构设计、制作、安装、建筑劳务分包等。公司现有员工24人，有两台吊车（随车吊）和一台平板轻卡（4.2米），公司主要经营生产、销

售活动板房及工地的围挡和大门；租赁配套的集装箱设施等。

江西省天然气管网工程龙南-全南段穿越京九铁路K1970+5611－Φ1.5m钢筋混凝土护管涵项目（以下简称穿越京九铁路项目）施工队向江西龙祥

活动板房有限公司租用一个规格为6*3*2.76的活动板房。2021年11月23日上午，江西龙祥活动板房有限公司安排员工谢忠生（吊车司机）将活动板房

送达信丰县小江镇罗结村施工队指定位置。

2021年10月30日，穿越京九铁路项目施工队进场施工；2022年1月11日，完成顶管作业；2022年1月20日，顶管单位施工人员撤场，线路施工单

位完成回填；2022年1月26日，江西省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管道分公司参与京九铁路公司验收，协议项目工程结束。项目结束后，穿越京九铁路项目

施工队一名员工联系江西龙祥活动板房有限公司不再租用活动板房，请江西龙祥活动板房有限公司收回。2022年2月19日，江西龙祥活动板房有限公

司安排员工谢忠生前往信丰县收回活动板房。

（二）事故现场勘查情况

经现场勘查，事故地点有两条10KV铁路高压线（贯通线与自闭线的间距为9.9米），位于038号杆与039号杆之间，吊装板房作业位置位于10KV铁

路高压线贯通线正下方，事故地高压线离地最小距离为6.35米（规定的最小距离为5.5米），死者谢忠生前往吊装板房时未告知任何一方，吊装板房

作业过程中只有死者一个人在现场冒雨作业。  

（三）天气情况

经信丰县气象局资料显示，信丰县小江镇2月17-2月19日天气情况如下：

2月17日平均温度:10.3℃，最高温度:14.6℃，最低温度:8.8℃，平均风速:1.0m/s,降雨量:7.8mm，相对湿度:95%，最小能见度:2147米。

2月18日平均温度:7.7℃，最高温度:10.1℃，最低温度:5.7℃，平均风速:1.8m/s,降雨量:12.0mm，相对湿度：98%，最小能见度：4025米。

2月19日平均温度:4.5℃，最高温度:5.7℃，最低温度:3.1℃，平均风速:3.8m/s,降雨量:29.2mm，相对湿度:98%，最小能见度：3816米。

二、事故发生经过及应急处置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2022年2月19日，江西龙祥活动板房有限公司安排公司员工谢忠生驾驶赣BBJ757牌吊车前往信丰县小江镇罗结村收回活动板房。15时40分许，谢

忠生冒雨在10KV铁路线038号杆与039号杆之间使用吊机吊装活动板房时，因起吊地点距离10KV铁路高压线太近，吊机吊臂触碰高压线，导致其触

电，经小江镇卫生院医生现场抢救无效死亡。

（二）应急救援及现场处置情况

事故发生后，信丰县高度重视，全力组织救援，妥善处置善后，做好家属稳控工作，信丰县公安局、县应急管理局、铁路部门迅速赶赴现场进行

调查处置。信丰县小江镇政府接到吊装作业现场附近罗结村村民李某的报告后，迅速组织小江镇、小江派出所、罗结村等单位人员第一时间赶到现

场，小江镇卫生院医生赶到现场对死者进行了紧急抢救，经抢救确认死者已死亡。信丰县相关部门积极妥善处理善后，切实维护社会稳定。

三、事故造成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

（一）事故人员伤亡情况。事故造成1人死亡。死者谢忠生，男，31岁，赣县区石芫乡人，江西龙祥活动板房有限公司员工。

（二）事故直接经济损失情况。依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GB6721-1986）的有关规定，核定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160

万元。

四、事故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

死者谢忠生安全意识淡薄，违反《电力设施保护条例》和《江西省电力设施保护办法》相关规定，未经审批且未采取任何安全措施的情况下，擅

自在户外电力设施保护范围内，在用吊车吊收活动板房过程中，未观察周边情况，吊车吊臂触碰10KV铁路高压线，导致其触电，是事故发生的直接原

因。

（二）间接原因

1.现场作业安全管理缺失。江西龙祥活动板房有限公司违反《电力设施保护条例》《江西省电力设施保护办法》和《建筑施工起重吊装工程安全技

术规范》，在户外吊装作业过程中无专人指挥，吊装现场未设置安全警戒标志。

2.安全管理制度未建立。江西龙祥活动板房有限公司安全管理制度未建立健全，未按规定设置安全管理机构或按要求配备安全管理人员，安排未取

得起重机特种作业资格证书的员工进行吊装作业。

3.安全培训教育不到位。江西龙祥活动板房有限公司未对吊装人员进行安全技术交底和安全培训教育，未能及时发现和消除事故隐患。

五、事故责任划分及处理建议

（一）建议给予行政处罚的人员

1.赖某，江西龙祥活动板房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履行安全生产法定工作职责不到位，违规安排吊装作业，未组织开展安全培训教育，未及时消除

事故隐患，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建议由赣州市应急管理局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2.赖某，江西龙祥活动板房有限公司总经理。作为该吊装作业的直接管理人员不到岗履职，未对吊车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技术交底、安全生产教育和

培训，未及时消除事故隐患，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建议由赣州市应急管理局依法给予

行政处罚。

（二）建议给予行政处罚的单位

江西龙祥活动板房有限公司。安全生产制度不健全，履行安全生产法定工作职责不到位，现场安全管理缺失，未对吊装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技术交

底和安全生产教育，未及时消除事故隐患，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之规定，建议由赣州市应

急管理局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六、事故防范措施建议

（一）提高政治站位。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树牢安全发展理念，统筹发展和安全，高度

重视安全防范工作，切实增强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深入分析各自领域存在的薄弱环节，举一反三，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将落实国

务院安委会15条措施与纵深推进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巩固提升”攻坚战紧密结合起来，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切实消除事故隐患，防

范事故发生。

（二）加强现场作业安全管理。各生产经营单位要按照《电力设施保护条例》《江西省电力设施保护办法》《建筑施工起重吊装工程安全技术规

范》和相关技术规范的要求，强化员工安全培训教育，加强现场作业安全管理，健全完善操作规范和安全管理制度，严禁恶劣天气下进行露天作业，

严禁无专人指挥进行吊装作业，不得无证上岗，杜绝“三违”行为。



（三）开展防触电和吊装作业专项整治。各地、各部门要针对事故暴露出的问题，组织开展预防触电和吊装作业专项整治，全面开展风险辨识，

深入整治问题隐患，落实安全防护措施的落实，做到所有隐患“清零”，坚决防范同类事故重复发生。

（四）严格监管执法。各地要把预防触电和吊装作业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加大执法检查力度，重点抓好各项措施的落实，对未严格履行安全监管

责任、现场作业安全管理缺失、违规作业、无证上岗等违规行为，情节较轻的，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进行约谈和行政处罚；情节严重的，严格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刑法修正案（十一）》等法律法规严肃处理。

 

          赣州市政府信丰县“2·19”一般触电

           事故调查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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